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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2011_E5_B9_

B4_E5_8D_95_c32_645996.htm 本文主要介绍单证员考试中信

用证的特点、信用证方式下贸易双方及开证行面临的风险及

信用证风险的防范措施，供大家参考学习。 信用证是银行根

据申请人(进口商)的要求，向受益人(出口人)开立的一种有条

件的书面付款保证，即开证行保证在收到受益人交付全部符

合信用证规定的单据的条件下，向受益人或其指定人履行付

款的责任。因此，信用证结算是依据银行信用进行的。 一、

信用证的特点 1．信用证是银行以自己的信用作出的付款保

证，所以，在信用证方式下，银行承担第一性的付款责任，

即信用证是以银行信用取代了商业信用，这一特点极大地减

少了由于商人间交易的不确定性而造成的付款不确定性，为

进出口双方提供了很大的保障作用。 2．信用证虽以贸易合

同为基础，但它一经开立，就成为独立于合同以外的一项契

约。 《UCP500》第3条规定信用证与其可能作为其依据的销

售合同是相互独立的交易，即使信用证中提及该合同，银行

也与该合同无关，并且不受其约束。由此可见，信用证的所

有当事人仅凭信用证条款办事，以信用证为唯一的依据。出

口方如果提交了与信用证条款完全一致的单证，就能保证安

全迅速收汇。出口方履行了信用证条款，并出具了与信用证

条款相符的单据，并不保证他完全履行了合同，相反，如果

出口方认真履行了合同，却未能提供与信用证相符的单据时

，也会遭到银行拒付。 3．信用证业务是纯粹的单据买卖。 

《UCP500》第4条规定：在信用证业务中，各有关方所处理



的是单据，而不是与单据所涉及的货物、服务或其他行为。

银行只看单据，不看货物。只要求受益人所提供的单据表面

上与信用证条款相符合，而对于所装货物的实际情况如何，

是否中途遗失，是否如期到达目的港，货物与单据是否相符

等等概不负责；银行有义务合理小心地审核一切单据，以确

定单据表面是否符合信用证条款，银行对任何单据的形式、

完整性、准确性、真实性以及伪造或法律效力等概不负责。 

因此，信用证是一种相对于托收、电汇等方式而言信用度较

高的一种支付方式。交易双方通过信用证业务，就某笔交易

，建立起商业信用加银行信用，这样的双重信用给了买卖双

方更大的安全。买方可从信用证规定的单据中获得所需的物

品和服务，而卖方如果履行了信用证项下的义务，提交正确

的单据便可以从银行得到偿付。信用证业务由于有了银行的

参与，较大程度上解决了进出口双方互不信任的问题，可以

帮助降低国际贸易风险，并使双方得到资金融通。 二、信用

证方式下贸易双方及开证行面临的风险 信用证业务要求贸易

双方严格遵守信用证条款，信用证的当事人必须受《UCP500

》的约束才能起到其应有的作用，买卖双方只要有一方未按

条款办事，或利用信用证框架中的缺陷刻意欺诈，则信用证

项下的风险就会由此产生。 1．进口商面临的主要风险 (1)出

口商交货严重违反贸易合同的要求 由于信用证是一项自足的

文件，独立于买卖合同之外。信用证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完

全以L/C条款为依据。银行对于买卖合同履行中出现的问题(

如货物品质、数量不符)概不负责。若出口商以次充好，以假

冒真，只要出口商提供的单据与L/C相符，出口商照样可得到

货款，而深受其害的则是进口商。 (2)出口商伪造单据骗取货



款。 《UCP500》第15条规定“银行对单据下述方面不负责任

：形式、完整性、准确性、真伪、法律效力等。银行对单据

所代表的货物在下述方面不负责任：货品、数量、重量、状

况、包装、交货、存在与否。”这一规定为不法商人伪造单

据骗取货款提供了方便。 (3)卖方勾结承运人出具预借提单或

倒签提单，或勾结其他当事人如船长等将货物中途卖掉。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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